
1

债券代码：122494、136167、135082、

136244、135302、135391、135465、

143550、143551、143693、150683、

155102、155103、155273

债券简称：15 华夏 05、16 华夏债、16 华夏 01、

16 华夏 02、16 华夏 04、16 华夏 05、16 华夏 06、

18 华夏 01、18 华夏 02、18 华夏 03、18 华夏 04、

18 华夏 06、18 华夏 07、19 华夏 01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夏幸福”）近日

收到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廊坊中院”或“法院”）出具的

《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书》（（2025）冀 10 破申 62 号），指定华

夏幸福司法重整清算组担任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

 临时管理人将根据有关规定开展华夏幸福预重整工作，现向债权人发出

债权申报通知。

临时管理人将根据有关规定开展公司预重整工作，现向债权人发出债权申

报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债权申报的时间及方式

华夏幸福债权人请于 2025 年 12 月 18 日（含当日）前，根据《华夏幸福基

业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指引》（以下简称“《债权申报指引》”）向

临时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金额、债权性质、是否有担保或连带债务

人等事项，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债权申报网址

https://zqsb.jiulaw.cn/v2/virtual/2680752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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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

联系电话
19948362042、19948362184、0316-5122101

（接听时间：工作日 9:00-12:00，14:00-17:00）

通讯地址
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廊万路新空港孔雀城领航城小区底

商 S4 号楼 104 室

电话接听时间 工作日 9:00-12:00，14:00-17:00

本次债权申报采取“网络申报+纸质邮寄”的形式，债权人须先通过上述网

址申报债权，并在接到临时管理人电话、短信等形式通知后，将纸质材料邮寄

至临时管理人工作地址。

《债权申报指引》及相关附件范本，请登录上述债权申报网址查阅和下载。

为提高债权申报和审核的效率，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请各位债权人在进行申

报前，仔细阅读《债权申报指引》，了解债权申报的具体规范。

二、关于债权申报的说明

若后续廊坊中院裁定受理华夏幸福重整，预重整期间已申报的债权将无需

另行申报，临时管理人在预重整期间就法律关系、债权金额、债权性质等作出

的债权审查结论在廊坊中院裁定受理法院重整后继续有效。债权人在预重整期

间作出的对债权审查结论无异议、同意相关议案、决议、方案等事项的意思表

示，在廊坊中院裁定受理华夏幸福重整后继续有效。若债权人选择不在华夏幸

福预重整期间申报债权，可以在重整程序中人民法院依法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

内申报债权，但不得以债权人身份参与华夏幸福预重整并行使相关权利。

本通知不构成对无效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已过诉讼时效、除斥期间、申请

执行期间等）的重新有效确认。

三、风险提示

1、公司预重整能否成功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廊坊中院受理公司预重整，不代表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

公司于预重整期间签署的相关协议，仍可能存在协议被终止、解除、撤销、认

定为未生效、无效或不能履行等风险，预重整能否成功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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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受理重整申请的文件。该申请最终

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后续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及

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无论公司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均将在现有

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3、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 条的规定，若法院裁定受

理重整申请，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4、公司股票可能面临终止上市风险

即使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公司仍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

施破产清算的风险，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若公司

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并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3 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披露。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5、经营业绩及债务风险

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31 日披露《华夏幸福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2025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882,176,145.67 元,同比下降 72.09%，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828,936,747.89 元。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公

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4,737,544,972.05 元，资产负债率为

96.44%，较上年度末增加 2.76 个百分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华夏幸福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公司经营业绩及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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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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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的公

告》之盖章页）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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